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穗环（番）法罚〔2022〕20号
当事人：广州康和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7315771107
登记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莲花西路113号
法定代表人：陈健心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及违法事实情况

当事人于2001年8月在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莲花西路113号建成一个医药制造业项目，主要从事西药片剂、中药片剂、中药胶囊、中药颗粒剂、煎膏剂加工生产。当事人建有提取车间一间、生产车间一间、仓库一间、动力车间一间、办公室一间等，主要生产设备设有干燥机1台、粗碎机1台、磨粉机1台、筛粉机1台、萃取浓缩设备4组、流动喷雾造粒干燥机2组、喷雾干燥塔1组、振动筛1台、翻转装置2台、整粒机1台、湿法制粒机1台、小袋包装机2台、真空送料机1台、八角型混合机1台、压片机4台、全自动膜衣机1台、全自动胶囊充填机2台、胶囊磨光机1台、胶囊片剂检视机1台、水泡眼包装机1台、自动数粒装瓶生产线1组、混合机2台、炼药机4台、压条机4台、制丸机2台、造丸机2台、挑丸机2台、膏剂分装线1组、针剂联动线1组等；生产工艺流程：中药材清洗→粉碎→提取→浓缩→沉淀→收膏、片剂、粉碎→制粒→干燥→总混→压片→包衣→包装；主要使用原辅材料有：中药材（年使用量约100吨/年）。当事人已办理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据该许可证记载水日排放量171吨；按照当事人提供的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份的水费发票，并结合在线监控数据，当事人本次超标排放违法行为前六个月的废水日排放量均值约为166吨。

环保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当事人存在以下事实情形：当事人在生产过程中主要产生制药生产废水、噪声、锅炉废气、药渣、污泥、饭堂废水、油烟废气、生活污水、废有机溶剂等污染物；广州三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2年3月1日现场采样，2022年3月3日出具的《检测报告》（编号：GZSF20220301001)显示，当事人生产废水处理后排放口（排放口编号：WS-0233）:化学需氧量排放浓度为936mg/L，超过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第二时段三级标准（标准限值: 500mg/L），超标0.9倍。

关于处罚金额的确定，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附件1第二章第七点2.7.1裁量标准，计算方法为：（裁量起点7%+废水日排放量（50吨以上200吨以下）3%+超标情况（超标3倍以下）5%）X100万元=15万元。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当事人提交了整改报告及2022年3月18日的《检测报告》，证明已积极整改并实现达标排放。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相关规定，对当事人处罚金额予以酌情降低到10万元，并不再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处罚。

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用水发票、水样采样原始记录表、检测报告、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等证据证实。
二、规范依据、拟处罚告知及处罚内容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的有关规定。
 我局于2022年4月8日通过电子邮件向当事人送达了穗环（番）罚告〔2022〕9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逾期未提交书面陈述申辩意见，未提出听证申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附件1第二章第七点2.7.1裁量标准及第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本局现依法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壹拾万元整。
三、处罚内容的履行要求和当事人的救济权利
限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照《广州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将上述罚款缴到非税收入代收银行，收入项目编码：3124。

如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文书之日起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1.广州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窗口，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 183 号金和大厦 2 楼，电话：83555988。2.广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3 号窗口，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连新路 31 号，电话：83100336。），也可向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地址：天河区龙口西路213号，电话：020-87533928、87531656）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文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有关事项的通告》（粤府函〔2021〕99号）的规定，自2021年6月1日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建议当事人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局将每日按罚款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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